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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惠城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惠城府函〔2025〕167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

区人民政府批准惠城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14 项），

现予以公布。

各镇（街道）及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传播和管理工作，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水平。对列入名录和其他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制定保护规划，明确责任

目标，落实具体措施，切实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

附件：惠城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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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惠城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 14 项）

一、传统音乐（共计 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镇（街道）或单位

1 惠州广东汉乐 桥西街道

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 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镇（街道）或单位

2 白眉拳（惠州） 江南街道

3 东江龙形拳 汝湖镇

三、传统技艺（共计 1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镇（街道）或单位

4 烧味制作技艺（惠州传统烧鹅） 江北街道

5 烧味制作技艺（惠州脆皮烧鹅） 桥东街道

6 朱记啊嫲叫制作技艺 桥东街道

7 惠州叉烧包制作技艺 桥西街道

8 灰水粽制作技艺 芦洲镇

9 横沥汤粉 横沥镇

10 横沥梅菜 横沥镇

11 传统香制作技艺 江北街道

12 惠州牙雕工艺制作技艺 桥东街道

13 芦洲竹编技艺 芦洲镇

四、民俗（共计 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镇（街道）或单位

14 芦洲争富节 芦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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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FGS-2025-4

关于废止《关于公布第一批清理规范区政府部门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等 3 份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惠城府〔2025〕56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

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惠府

〔2022〕32 号）有关程序规定，经研究评估，区政府决定废止《关于公布第一批清理

规范区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惠城府〔2016〕114 号）、《关于

公布第二批清理规范区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惠城府〔2018〕19

号）、《关于公布第一批取消证明事项目录的决定》（惠城府〔2018〕20 号）等 3份

规范性文件。以上 3份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

的依据。废止后以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为依据。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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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FGS-2025-3

关于划定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
金山湖水域严管区和设立垂钓区的通告

惠城府〔2025〕65 号

为进一步保护水生态环境，维护公共管理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规范垂钓行

为，惠城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公园管理办法》《广东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东江西枝江惠城

中心区水域设置严管区域的通告》（惠府〔2018〕42 号），结合本区实际，划定惠州

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金山湖水域严管区，并设立 3个垂钓区，现就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管区范围：东江中信大桥至京九铁路东江特大桥河段、西枝江东新桥至三

环路桥河段、新开河全河段及金山湖水域（详见《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

新开河、金山湖水域严管区范围图》）。

二、垂钓区设置：设置 3个垂钓区：惠博大道垂钓区（长 850 米）、沿江路垂钓

区（长 500 米）、惠沙堤二路垂钓区（长 540 米）。（详见《惠州市惠城中心区垂钓

区设置图》）。在严管区范围内，垂钓人员在划定的垂钓区内垂钓。

三、垂钓人员在垂钓区垂钓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占用城市道路（含桥梁）或在输电线下垂钓；

（二）影响交通秩序、破坏绿化及景观设施；

（三）搭建钓鱼棚等临时构筑物；

（四）向江、河或江岸、河岸遗留、乱扔、抛弃、倾倒废弃物；

（五）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诱饵垂钓；

（六）捕捉、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七）损坏三防监控设施、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四、垂钓人员垂钓不得损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并应当注意维护自身的人身、

财产安全，因其自身的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其自行承担责任。

五、在垂钓区内垂钓，破坏城市公共设施，违规搭建临时构筑物以及影响市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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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垂钓行为由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处置；垂钓国家明令禁止的国家保护的水生野生动

物行为及违法使用探鱼装置的行为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依法查处；污染饮用水源、江、

河的垂钓行为，由惠城生态环境分局依法查处；影响城市道路（含桥梁）交通安全的

垂钓行为，由辖区内的相关公安交警部门依法查处。

六、违反本通告规定，在严管区的垂钓区域外垂钓且不听劝阻的，由区公安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惠城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根据自身职能依法

予以处理。

七、严管区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巡查管控，按照

各自职责共同配合做好严管区域和垂钓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举报在严管区内违法违规垂钓等行为。举报电话：

惠州 12345 热线。

十、本通告自 2025 年 8 月 24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特此通告

附件：1. 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金山湖水域严管区范围图

2. 惠州市惠城中心区垂钓区设置图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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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
金山湖水域严管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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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州市惠城中心区垂钓区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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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FGS-2025-5

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
区域的通告》的延期通知

惠城府〔2025〕73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

《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惠城府〔2020〕40 号）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现该文件有效期即将届满。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规定》以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

通知》（惠府〔2022〕32 号）有关要求，经评估，区政府决定对《关于划定惠城区禁

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延期实施二年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在继续施行期间，

该文件如有修改或废止，以新修改文件的公布或废止的通知为准。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8 月 15 日



惠城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3期

— 11 —

HCBGS-2025-1

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
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惠桥西办通〔2025〕20 号

各社区，街道直属各部门（中心、组及企业），各派驻队所站，辖区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惠桥西办通〔2024〕12 号）规定，《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

（试行）》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1年，现该文件有效期即将届满。根据

《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以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惠府〔2022〕32 号）有关要求，经评估，桥西街道办事处

决定对《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延期实施二年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在继续施行期间，该文件如有修改或废止，以新修改文件的公布或废止

的通知为准。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桥西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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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划定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
河、金山湖水域严管区和设立垂钓区的通告》

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保护水生态环境，维护公共管理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规范垂钓行

为，惠城区人民政府划定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金山湖水域严管

区，并设立 3个垂钓区，制定《关于划定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

金山湖水域严管区和设立垂钓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现将有关政策解读

如下：

一、背景依据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惠城中心区东江、西枝江、新开河、金

山湖水域的垂钓活动日益频繁。然而，部分垂钓者的不规范行为，如随意丢弃垃圾、

破坏绿化及景观设施、使用有毒有害钓饵等，不仅对水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也影响

了公共管理秩序和城市形象。

为解决这些问题，惠城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广东省水污

染防治条例》《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东江西枝江惠城中

心区水域设置严管区域的通告》（惠府〔2018〕42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结合本区

实际，制定了本《通告》。

二、目标任务

1.保护水生态环境：通过规范垂钓行为，减少因垂钓活动对水域生态造成的污染

和破坏，保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生态平衡。

2.维护公共管理秩序：明确严管区和垂钓区范围，解决垂钓者与其他市民在公共

空间使用上的冲突，保障交通秩序、城市绿化及景观设施不受影响。

3.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市民文明垂钓，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文明观念，

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和文明氛围。

三、主要内容

1.严管区范围划定：东江中信大桥至京九铁路东江特大桥河段、西枝江东新桥至

三环路桥河段、新开河全河段及金山湖水域被划定为严管区。在这些区域内，将严格

限制各类可能影响水生态环境和公共管理秩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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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垂钓区设置：设置 3个垂钓区，分别为惠博大道垂钓区（长 850 米）、沿江路

垂钓区（长 500 米）、惠沙堤二路垂钓区（长 540 米）。在严管区范围内，垂钓人员

只能在划定的垂钓区内垂钓，便于集中管理和监督。

3.垂钓行为规范：垂钓人员在垂钓区垂钓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占用城市道

路（含桥梁）或在输电线下垂钓；禁止影响交通秩序、破坏绿化及景观设施；禁止搭

建钓鱼棚等临时构筑物；禁止向江、河或江岸、河岸遗留、乱扔、抛弃、倾倒废弃物；

禁止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诱饵垂钓；禁止捕捉、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

野生动物；禁止损坏三防监控设施、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4.安全责任明确：垂钓人员垂钓不得损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并应当注意维护

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因其自身的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其自行承担

责任。

5.执法职责分工：在垂钓区内，不同的违规行为由不同部门依法处置。破坏城市

公共设施，违规搭建临时构筑物以及影响市容市貌的垂钓行为由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处

置；垂钓国家明令禁止的国家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行为及违法使用探鱼装置的行为由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依法查处；污染饮用水源、江、河的垂钓行为，由惠城生态环境

分局依法查处；影响城市道路（含桥梁）交通安全的垂钓行为，由辖区内的相关公安

交警部门依法查处。

6.违规处理措施：违反本通告规定，在严管区的垂钓区域外垂钓且不听劝阻的，

由区公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惠城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

根据自身职能依法予以处理。严管区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巡查管控，按照各自职责共同配合做好严管区域和垂钓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对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公众监督机制：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举报在严管区内违法违规垂钓等行为，

举报电话为惠州 12345 热线。通过公众参与，加强对严管区和垂钓区的监督管理，形

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水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8.通告施行期限：本通告自 2025 年 8 月 24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四、利企惠民措施

1.对企业的影响：对于涉及水生态保护、城市环境维护等相关企业，如环保企业、

市政工程企业等，明确的水域管理规定将带来更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需求。例如，

环保企业可能会在水域污染治理、垃圾清理等方面获得更多业务机会；市政工程企业

在维护和建设垂钓区及周边设施时也可能参与其中，促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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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市民的好处：对于广大市民而言，一方面，规范垂钓行为有助于保护水生态

环境，使市民能够享受到更加清洁、优美的水域景观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明确的

垂钓区设置为钓鱼爱好者提供了合法、安全且有序的垂钓场所，保障了他们的休闲娱

乐需求。同时，举报机制的设立也让市民能够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增强市民的责任

感和参与感。

五、前后政策差异对比

与之前的政策相比，本次《通告》在以下方面有所变化：

1.垂钓区设置优化：对垂钓区的位置和长度进行了重新规划和调整，如设置了惠

博大道垂钓区、沿江路垂钓区、惠沙堤二路垂钓区，并明确了各垂钓区的长度，使垂

钓区域的分布更加合理，更能满足市民的垂钓需求。

2.执法职责细化：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在管理垂钓行为和处理违规行为时的具体

职责，避免了职责不清导致的管理空白或重复执法问题，提高了执法效率和管理效果。

六、解读单位

解读单位：惠城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系电话：0752-211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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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
通告〉的延期通知》的政策解读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

通告〉的延期通知》，为方便各单位贯彻落实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也为社会

公众对文件解读有更全面的理解，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及依据

（一）出台背景

《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惠城府〔2020〕40 号）（以

下简称《通告》）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将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

届满。该《通告》实施以来，通过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规范经营管理等措施，有

效减少了露天烧烤导致的油烟污染、占道经营等问题，对提升惠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优化人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持续有效做好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管理工作，进一步巩固大气污

染治理成效，确保目前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规范性文件在有效期满后继续施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

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

《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的延期通知》。

（二）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4.《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5.《惠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目标任务

切实减少城市大气污染，提升大气环境质量，优化人居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同时，也是为职能部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切实抓好露天烧烤食品执法管理工作，

提供明确的执法依据和支撑。

三、执行范围和期限

惠州市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北起新寮北路与三环北路交界处，沿三环

北路、第三东江大桥、三环西路；西至三环西路与新联路交界处，沿新联路、红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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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金榜路、三环南路、下马庄路、演达大道；南至演达大道与四环南路交界处，沿

四环南路、惠澳大道、三环东路；东至三环东路与惠州大道交接处辅道，沿惠州大道、

东江一号路、人民路、隆生大桥至新寮路，沿新寮路、新寮北路至与三环北路交界处

的区域内。

施行期限：延期实施二年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

四、主要内容解读

《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的延期通知》是对《通

告》进行延期实施二年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通告》内容不作其他修改。全文共八

条，对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禁止时段、管理要求、查处主体、公众监督渠道等作

了通告。

五、执行标准

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工作按照《通告》以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规定以及技术标准要求执行。

六、关键词诠释

全面禁止露天烧烤食品：指在划定区域内，无例外、全时段禁止在室外开放空间

进行烧烤食品制作活动及为其提供场地的行为。

七、有利举措

《通告》清晰划定了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同时明确了区直相关部门的

查处职责，有利于惠城区统筹抓好露天烧烤食品执法管理工作。

八、新旧政策差异

《关于〈关于划定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的延期通知》是对《通

告》进行延期实施，《通告》内容不作其他修改。

九、特色亮点

《通告》明确惠城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为惠城区中心区域有关镇街，并非全

域无差别划定为禁止露天烧烤，既尊重城市发展实际，又有效保障了广大市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十、解读单位

解读单位：惠州市惠城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系电话：0752-2118935。



惠城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3期

— 17 —



惠城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3期

— 18 —

《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
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近日，惠城区桥西街道办事处印发了《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

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为方便各社区贯彻落实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

工作，也为社会公众对我办事处的文件解读有更全面的理解，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及依据

（一）出台背景

根据《关于印发<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惠桥西办通〔2024〕12 号）规定，《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

（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于 2024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有效期 1年，将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届满。《指引》实施以来，完善街道辖区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制

度，制止野蛮施工、无资质施工、乱砸承重墙等乱象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为持续有效做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确保目前桥西街道房

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规范性文件在有效期满后继续施行，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

指引(试行）>的通知》。

（二）出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物业管理条例》

5.《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通知》

7.《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8.《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二、目标任务

旨在对居民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在依据相关法规的基础上，重点监管无物业小区、

自建房屋业主室内装饰装修，从而杜绝改变房屋承重结构、影响周边居民正常工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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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野蛮施工行为的发生。同时确保目前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规范性

文件在有效期满后继续施行，持续有效做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

三、主要内容

《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是对《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进行延期实施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指引》内容不作其他修改。《指引》全文共四条，对桥西街道房屋室

内装饰装修事前备案机制、事后监管、巡查体系等作了工作指引。

四、涉及范围

桥西街道辖区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适用本工作指引。

五、执行标准

桥西街道辖区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要按照《指引》以及现行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要求执行。

六、关键词诠释

工程投资额：指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对施

工工程项目的各个分部分项所需要投入的人力、材料、机械等资源所确定的费用。

建筑面积：是指建筑物外墙勒脚以上的结构外围水平面积，是以平方米反映房屋

建筑建设规模的实物量指标。

物业管理企业：是指依法定程序设立，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

七、有利举措

《指引》要求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业主在室内装饰装修房屋时，按照国家相关法规

要求施工。无物业小区、自建房屋业主室内装饰装修时，需到房屋所在地社区居委会

报备并自觉接受报备社区居委会监督。

八、新旧政策差异

《关于延期实施<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是对《桥西街道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进行延期实施，《指

引》内容不作其他修改。

九、特色亮点

《指引》指引性强，完善限额以下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备案登记，把属地管理

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督促项目建设的各方主体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同时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日常安全巡查，确保限额以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质量和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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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解读单位

解读单位：惠城区桥西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0752-238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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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7 月惠城区经济运行简况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打造“四个惠城”，奋力推动

现代化一流中心区建设取得新突破。1-7 月，全区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一、工业生产较快，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较好

1-7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515.5 亿元，同比增长 10.8%。其中当月产

值为 74.61 亿元，同比增长 6.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0%；制造业同比增长 12.3%；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下降 0.3%。

分行业看，支柱产业保持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22.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8%；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5%。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分别高于全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 3.6 和 2.3 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延续下降态势，工业技改实现较快增长

1-7 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0.9%，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2.1 个百分点。分

领域看，工业投资降幅持续扩大，同比下降 19.6%，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2.7 个百分点，

拉低全区投资增长 5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21.9%，增速比上半年

回落 5.6 个百分点，拉动全区投资增长 1.7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下滑，同比

下降 10.7%，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拉低全区投资增速 2.6 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跌幅加深，同比下降 27.3%，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1.8 个百分点，拉低

全区投资增速 12.7 个百分点。

三、市场消费保持增长，“网络零售”高速增长

1-7 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81.06 亿元，同比增长 6.4%，比上半年增速

回落 1.5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94.85 亿元，同比增长

9.2%，比上半年增速回落 2.5 个百分点。

分商品类别来看，限额以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消费增长较快，实现

零售额 29.8 亿元，同比增长 13.0%，比上半年增速回落 0.8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消费保持高位增长，实现零售额 65.1 亿元，同比增长 29.5%，

比上半年增速回落 4.1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石油及制品类商品消费降幅略有收窄，实

现零售额 22.59 亿元，同比下降 34.8%，比上半年降幅收窄 1.5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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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类商品消费降幅扩大，实现零售额 98.01 亿元，同比下降 5.0%，比上半年降幅扩

大 1.3 个百分点。“网络零售”保持高速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

零售额 92.52 亿元，同比增长 41.0%。

四、外贸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1-7 月，进出口总额完成 232.7 亿元，增长 25.1%。其中：进口总额完成 105.4

亿元，增长 55.4%；出口总额完成 127.2 亿元，同比增长 7.7%。

五、财税收入保持稳定

1-7 月，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7.28 亿元，增长 2.7%。其中，税收收入

14.09 亿元，下降 0.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67 亿元，增长 5.2%。

1-7 月，税收收入 155.24 亿元，下降 3.0%。国内税收收入 103.89 亿元，增长 0.4%。

（区统计局）

附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实际增长速度；

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产

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能相一

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

3.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及所有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人企

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 万元及以上的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

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

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统计范围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

差异。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了修订，2025 年社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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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指标月度增速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5.财政收支数据来源于惠城区财政局；税收数据来源于惠城区税务局；进出口数

据来自于惠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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